
新竹市立建功高中  校內科學展覽實施辦法
一、依　　據： 中華民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要點。

二、目　　的：

1.激發學生科學研習之興趣。

2.培養學生對科學之正確觀念及態度。

3.增進師生研習科學機會，倡導科學研究風氣。

4.遴選優秀同學代表參加北區科展。

三、報名時間： 每年10月開始受理報名。

四、競賽對象：

1.國中組：國一、國二學生參加。

2.高中組：高一、高二學生參加。

※指導教師最多二名，其中一位需為本校編制內之教師。

五、展覽科別：

六、研究流程： 〈參展作品之內容應以就學當年教材內容所做之科學研究為主〉

1.選擇主題必須考慮以下原則：

a應儘量配合教材選擇學校或住家附近具鄉土性之研究主題。

b應具有自然保育之觀念，對自然生態避免作無謂犧牲。

c儘量利用學校或社區中現有器材設備資源為原則。

2.決定研究主題後，應主動蒐集與主題相關之參考資料：

b分析各有關資料相似點與不同點，決定是否有可改進的項目。

七、評選作品：

1.聘請本校有關學科教師或各科學者專家擔任評審委員。

2.學生「作品說明書」應於隔年3月上旬繳交完畢，並辦理初審。

3.初審通過後之隊伍需進行下列複審之動作：

 製作「作品海報」（製作參閱附件4）

 成果作品展覽（當天附上：作品說明書、實驗記錄本）

 現場口試

 繳交電腦檔案（製作參閱附件5）

八、獎勵辦法：

1.優選（組數不限，擇優錄取）：給予獎狀乙張、嘉獎二次。

※同部別可跨班組隊，每組最多三人為限，每組需選一位隊長負

責。

1.國中組：數學、物理、化學、生物、地球科學、生活與應用科學

(一)、生活與應用科學(二)，共7科。

2.高中組：數學、物理與天文、化學、地球與行星科學、動物與醫

學、植物、農業與食品、工程(一)、工程(二)、電腦與資訊、環

境、行為與社會，共12科。

d參展作品以發揮自己創意為主，一律不准抄襲（如抄襲歷屆作

品、網路資料…..等），若經發現則取消入選資格並依校規處理。

a瞭解類似主題，參考別人曾利用之材料、方法，已研究至何種程

度，來確定研究範圍。

3.學生在研究過程中需將各項研究或實驗過程進行詳細記錄，做成

研究或實驗日誌。（格式可自訂，亦可參閱附件2）

4.根據分析資料結果，擬定研究計畫，此計畫需包括：作品名稱、

摘要、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設備器材、研究方法步驟、研究

實驗數據、結果、結論、參考資料。（寫法參閱附件3）



2.佳作（組數不限，擇優錄取）：給予獎狀乙張、嘉獎乙次。

3.優選作品需代表本校參加校外參賽，不得異議，違者依校規辦理

 國中組：代表本校參加新竹市科學展覽會（市賽）

 高中組：代表本校參加桃、竹、苗區科學展覽會（區賽）

4.校外得獎事宜，將依校規辦理續獎。

九、經　　費：

3.辦理科學展覽會所需經費在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付。

十、參展流程：

十一、注意事項：

1.各班應將本實施辦法交予隊長保管，由其負責報名、聯絡及送件。

十二、本辦法呈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亦同。

程序 預定日期 備註

★詳細時間將於校內網站公告★

3.完成「科展作品

說明書」進行第一

階段初審

隔年2月上旬 交至設備組（附件3）

4.公告入選作品並

進行第二階段複審
隔年2月中旬

 製作「作品海報」（附件

4） 成果作品展覽 現場口試

5.公布優勝及佳作

名單
隔年2月下旬

1.教師指導學生研製作品，應儘量利用學校現有器材及設備，若損

壞需負賠償責任；其他材料（紙張、文具、顏料…）由各組自行準

備。

2.作品獲選代表本校參加校外科展後續之海報以及相關經費，由學

校負擔。

1.報名(線上及紙

本，請上校網教務

處線上報名系統報

即日起至

108.11.15

交至設備組，同時領取：科

展研究過程記錄表、科展作

品說明書製作格式

2.定期報告製作進

度

108.2.18 至

108.2.22

向指導老師報告製作進度及

問題討論（附件2）

確定代表學校出賽之名單

6.校外比賽 隔年3～4月

2.需借用儀器、藥品、實驗室之隊伍，請指導老師洽教務處設備組

，並請依規定使用與保持實驗室整潔，違者依校規處理。

3.報名後若無特殊原因，逾期未繳交「作品說明書」之報名隊伍，

將依照校規辦理懲處。

4.本比賽旨在發掘有潛力之作品與同學代表全校於隔年4月參加校

外比賽，評審重點以研究主題之創意、可行性及研究方法完整性
為重點，若因時間及器材因素而於期限內無法做出完整研究結果
，不影響評分。



附件1 

新竹市立建功高中  （　　）學年度  校內科學展覽【報名表】
組　　別：　□國中部　□高中部

展覽科別：

班級 座號 成員
隊長
隊員
隊員

指導教師簽章：《1》　　　　　　　　　、《2》

★指導教師最多二名，其中一位需為本校編制內之教師★

設備組收件日期：　　年　　月　　日

本表格不敷使用時，可影印使用

學號 姓名 班級導師簽章

※各班級到校網公布欄完成網路報名後，填妥本報名表，請學藝股長或科展

負責同學（組長）準時繳交到教務處設備組，未完成網路及紙本報名者不受

理。《報名期限參閱實施辦法》


